
 

 

 

信托受益权赠与协议 

 

协议编号：SYQZ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赠与方：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赠方：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赠与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同》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合

同》”）项下之受益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

是《合同》之受托人，赠与方享有【优先级 一般级 次级】

_________________份信托单位所对应之信托受益权。经赠与方、受赠

方协商一致，赠与方将该《合同》项下受益权赠与受赠方，达成协议如

下： 

1、赠与方作为《合同》项下的受益人，赠与其在《合同》项下

【□全部 □部分】信托受益权，对应_________________份信托单位

（以下简称“赠与标的”）予受赠方，若赠与方是《合同》委托人

的，赠与其在《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时，赠与方在《合同》项下的



 

 

 

与所赠与之信托受益权相对应的委托人权利义务一并赠与，受赠方同

意接受该等赠与。 

2、全部信托受益权赠与的赠与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3 个工

作日内将相关法律文件原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补充协议、《信

托份额确认书》等）交付受赠方。 

3、赠与方的保证： 

（1）赠与方保证《合同》项下向受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系其合法

所有的财产。 

（2）赠与方保证签署本协议已取得了所有必要的授权、许可或批

准，或其配偶的同意，并未也不会损害其债权人的权益。 

□ 作为机构受益人，已取得了所有必要的授权、许可或批准； 

□ 作为自然人受益人，已取得本人配偶的同意，并未也不会损害

其债权人的权益。 

（3）赠与方保证签署、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其适用的任何法律、

法规或司法解释、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也未违反对其或其财产

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协议、承诺及安排，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有关信托受益权赠与的规定。 

（4）赠与方保证其对赠与标的拥有完全、清晰的所有权，赠与标

的之上未设置任何权利负担，也不是任何诉讼、仲裁及破产程序的标的；

赠与方已履行完毕其在《合同》项下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应予履行之义

务、责任，并将持续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责任直至信托受益

权赠与确认书（以下简称“《赠与确认书》”）出具之日。 

（5）赠与方保证，自贵司在《赠与确认书》出具之日起，不就其

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在《赠与确认书》出具之后收

取赠与标的对应信托利益的权利）以任何理由向受托人提出任何主张



 

 

 

或要求。 

4、受赠方保证 

（1）受赠方保证其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其适用的任何法

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也未违反对其或其

财产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协议、承诺及安排。 

（2）受赠方保证其本身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

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 

（3）受赠方保证，自《受益权赠与确认书》经贵司出具之日起，

无条件履行《合同》规定的受益人的义务。 

5、如上述赠与方/受赠方的保证不真实或有任何重大遗漏的，视为

赠与方/受赠方违约。由此给赠与方/受赠方、信托计划项下其他信托的

受益人、受托人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6、赠与本协议第 1条约定之赠与标的，须向受托人缴纳受益权赠

与手续费____________元，由【赠与方 受赠方】承担。 

7、受赠方通过接受《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权利、义务的赠与加入

信托计划。 

8、赠与方、受赠方应至受托人处进行该受益权赠与事宜的确认。

自赠与确认书出具之日起，赠与标的即转移到受赠方名下。赠与方不再

享有赠与标的，无权依据赠与标的对受赠方提出任何主张或要求。 

9、赠与方和受赠方确认：赠与标的对应之信托利益及募集期利息

（如有）由受托人在《合同》约定的分配时点向该时点在受托人处登记

的赠与标的项下的受益人分配。 

（1）《受益权赠与确认书》出具之日以前（不含出具之日），赠

与方仍为本申请书项下赠与标的之受益人，出具之日前（不含出具之日）

已经分配的信托利益归赠与方。 



 

 

 

（2）自《受益权赠与确认书》出具之日起（含出具之日），受赠

方为赠与标的之受益人，所有按照《合同》约定于《赠与确认书》出具

日之后的分配时点应分配的信托利益及募集期利息（如有）由受托人向

受赠方分配。 

（3）若为部分赠与或拆分赠与，赠与方须按照《合同》约定确认

应分配的募集期利息（如有）归属所有。 

（4）赠与方与受赠方在向受托人提交的《特殊业务申请书》及

本协议之外就本次信托受益权赠与事宜签署的其他协议或者所做其他

安排，不得对抗受托人。 

10、本协议经双方签章和受托人确认后生效，但本协议项下赠与标

的的交割需根据本协议第 9条的规定确定。 

11、因本协议的签署、履行、解释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纠纷，均

应由赠与方、受赠方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受托人对此不承担任何

责任或义务。 

12、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

赠与方、受赠方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本协议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

行。 

 

 

 

（此页为签署页，无正文） 

 

赠与方：                               （签字或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受赠方：                               （签字或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签署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